非公开招标方式采购公示表
	依照《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》第二十、二十一条规定，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就《2026年度龙岗区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梳理》项目采用询价方式采购，现将有关情况向潜在政府采购供应商征求意见:

	采购项目名称：2026年度龙岗区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梳理

项目预算金额：11.19万元

项目资金来源：区部门经费

	采购项目描述：（内容、用途、数量、简要技术需求等）

一、项目内容

本次包含四大部分的内容。

1.2025年计划执行情况总结

2.2026年发展研判

3.2026年建设用地供应研究

4.2026年建设用地供应计划项目库构建

二、项目用途

通过2026年度龙岗区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梳理工作，一方面统筹全区土地利用，推动上层次规划实施，重点保障公共基础设施的落地，推动重点片区的产业转型升级，控制用地规模，促进土地高效集约利用；另一方面统筹协调市区重大项目建设计划，合理部署空间用地布局，为龙岗区年度城市建设提供指引。

三、项目成果数量

本项目成果如下：

1.纸质规划研究报告：《2026年度龙岗区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梳理》研究报告，数量为2份；

2.光盘：《2026年度龙岗区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梳理》研究报告（PDF格式）、《2026年度龙岗区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梳理》项目数据库（DWG或GIS格式）、《2026年度龙岗区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梳理》项目基本情况一览表（EXCEL格式），数量为2份。

四、简要技术需求

首先对2025年度计划及实施总体情况进行分析与总结，研判2026年计划完成情况：分别统计各年度民生类、经营类等项目的供地情况，判断各类项目的供地完成量是否符合市下发用地计划供应指标，并分析各年度计划内已完成供地的空间总体分布情况，核查未完成供地项目的供地进度及其滞后原因，为2026年度计划项目库的筛选和建立提供基础。其次是对2026年度的发展进行研判，从全区层面上深度剖析土地供应面临的问题与挑战，指引2026年度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科学和有效地编制。在此基础上进行2026年建设用地供应研究，对年度建设项目用地的供应规模、结构、布局、供应方式、供应来源等做出安排。最后是构建2026年度计划项目库，通过预申报项目、全区近期重点项目和2025年度计划结转等项目来源，初步筛选出2026年度计划项目库，经过多轮各职能部门意见的征求与访谈，结合市下发的各类用地年度指标，最终形成2026年度民生类项目库和2026年度经营类项目库。

	拟定供应商名单：

1.深圳市龙岗区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

2.深圳市坪山规划和自然资源研究中心
3.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

	申请理由及相关说明：

1.采购方式：询价。

2.理由：根据《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政府采购管理制度》（2025版）第四章 政府采购方式中第十六条【非公招采购方式使用条件】非公开招标采购方式的运用条件的第（四）点“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政府采购项目，可适用询价方式采购：1.标准统一、现货货源充足；2.价格变化幅度小

（1）项目技术路线均采用“往年总结-发展研判-计划编制-建立项目库”开展研究工作，最终形成的项目库数据均要按统一标准上报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，如需填报“**区2026年度计划供应备选库清单”数据库（SHP格式），其属性表内容包含各建设用地项目的宗地号、地块名称、拟用地单位、项目统一代码、用地类型、供应方式、低价收入、供地可行性级别等标准化同质化内容，技术标准和成果要求统一，符合“标准统一”的要求，三家拟定供应商均为深圳市规划国土系统内专业机构，在服务能力和服务标准等方面处于同等水平，能够提供标准化的技术服务成果。

（2）本项目是年度常规项目，2025年《龙岗区2025年度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梳理》项目合同金额为11.19万元，本年度项目预算金额与2025年一致，变化幅度小。且该项目属于小额服务采购，同类技术咨询项目在深圳地区市场价格相对透明且波动幅度小，三家供应商报价差异可控，不存在价格剧烈波动风险，符合"价格变化幅度小"的要求。

综上，本项目属于“技术标准统一、价格变化幅度小”的情形，拟采用询价方式进行采购。

	征求意见期限： 从2026年 3 月12日起至2026年 3月 18日止

	联系方式：

采购人: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

联系人：李工

地址：深圳市龙岗区行政路2号建设大厦
联系电话：0755-28920866              

	备注：潜在政府采购供应商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，请于公示之日起至期满后两个工作日内以实名书面（包括联系人、地址、联系电话）形式将意见反馈至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。


上述内容需包括：

（一）采购人名称、项目名称、采购计划、项目规模及资金来源情况；

（二）项目技术需求和标准；

（三）申请非公开招标的采购方式、理由及证明材料；

（四）相关行业及潜在供应商情况；

（五）参与非公开招标的供应商的产生方式和理由；

（六）涉密、应急项目的认定材料。

